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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届中东国际电力、照明及新能源展览会（36th MEE）
2011年02月8日—10日 阿联酋 迪拜
	展位申请表 BOOKING FORM


1、请仔细填写您公司的联系信息，签订合同视为对本表格和随附合同条款的接受和认可。
2、展会的重要信息将通过邮件发送，因此请确保提供的邮件地址正确，并且由展会专门负责人查看。
3、您公司提供的以下信息将不会出现在会刊上。会刊上的公司信息将在展前由线上会刊登陆系统完成！

	公司基本信息 COMPANY INFORMATION

	公司中文名称：

CN Company Name:
	
	电话：
TEL:
	      

	公司英文名称：
EN Company Name:
	

	随团行程：
Travel Package:
	 （                        ）人                    
	传真:
FAX:
	         

	公司中文地址：
CN Address:
	
	邮政编码：
Post Code:
	

	公司英文地址：
EN Address:
	

	联   系   人：
Contact Person:
	
	□先生 Mr. 

□女士 Ms.
	职    务 ：
Title:
	

	手        机：
Mobile phone:
	
	电子邮件 ：
E-mail:
	

	MEE展会包括五大部分，请在您公司属于的行业领域划“√”
□ 电力 Power； □ 照明 Lighting； □ 新能源 New Energy； □ 水力 Water； □ 核能 Nuclear

	公司主营产品： 
Main Products


	请在相应的选择项目前划“√”            展位申请及价格         价格        平米数   展位费
Please √ the appropriate box(es)        BOOKING STAND           price          s.q.m.  cost

	报名费（申请展位的企业都需交纳）

Registration Fee:
	RMB3,000.00/公司, or,
USD428.00/company
	-----
	3,000.00

or
428.00

	· 光地（最小21平米起订）   
Indoor space only (Minimum size 21 sqm)
	RMB4,180.00/平米or,

USD580.00/sqm
	                                                 
	

	· 中国展团标准摊位(最小9平米起订) 包括背板，侧板，楣板，射灯，咨询台，桌椅，电源等

China Pavilion Shell scheme(Minimum size 9sqm)Includes rear and size walls, fascia, spot lights, information desk, chairs and table, power
	RMB4,920.00/平米 or,

USD680.00/sqm
	  
	    

	费用合计：

Total :
	 


	付款程序及规定 PAYMENT


1、 请依照主办方提供的“付款通知”所标明的时间和金额支付展位费用，以便确认所预定之位置。详见合同条款第5条。
2、 在未收到展位费用全款的情况下，我们将有权调整您公司预定之位置。
	确认申请 CONFIRMATION


我们确认接受上述条件，并将遵循展会主办方的规定，完成本次展会各项程序。
参展企业请在此处签名加盖公司公章      日期
展位申请最终截止日期为：2010年11月30日；人员报名截止日期：2010年12月10日
有任何问题请咨询：国研会展（北京）有限公司 徐新玉 徐一楠 电话：010-65623321/65623307 
	展位申请表，请传真至010-8571 2120或扫描邮件至mee@iirchina.com


一切有关参展条件及规定是以展览会主办机构印制资料为依据，而此申请表是有法律约束的契约，展位确认以主办方最终通知为准。
All Term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the printed matter of exhibition organizer. This application form serves as a legal binding.
	展览会合同条款 Rules & Regulations


该合同条款是主办单位与参展公司双方共同确认的展览会合同条款，它与双方签署的《展览会申请表》是一份整体合同，双方确认并共同遵守如下条款，违约方需承担因违约而产生的一切责任。

1、相关定义
“参展商”包括为展览之目的而分配到展位的公司、企业或代理商。
“展会”指申请书和合同书中提到的展会。
“主办方”指国研会展（北京）有限公司
2、参展申请
所有参展申请应交给主办方及其授权代表，一旦递交了申请表，即视为参展企业确认参展并接受本合同条款的约束。主办方保留无条件拒绝参展申请或任何展品的权力。
3、展位分配
主办方根据展品的性质或主办方认为适当的其他方式分配展位。在参展企业展位棚架树立之前，组委会保留随时调整展位分配的权力。如主办方认为适当，对于此调整，主办方有完全的自主权，参展企业不得主张任何赔偿。在此基础上，如展位须增大或缩小面积，参展企业须向主办方书面申请。双方协商变更展位的位置。
4、展位的使用
a.只允许参展企业展出获主办方批准展出的展品。并且在展会开展期间，参展企业须委托胜任的工作人员妥当管理其展品。
b.未经主办方的同意，参展商不得将其分配到的展位部分或全部出租或指派给任何第三方，否则主办方将追究其相关的法律责任。
c.参展商不得以任何形式在展位展出与展会无关的产品或服务，或在展馆散发广告、名片等其他印刷品。
5、付款条例
主办方将在参展商提交申请表后的10个工作日内开具付款通知，参展商需按主办方所规定的日期和金额支付展位费用，主办方收到参展商所付展位费用全款后，为参展商确认所定展位生效。若参展商未按期支付相关费用，所预订展位自动取消，主办方有权单方面对该展位进行调整。
6、违约责任和参展企业退展
此合同书及条款盖章生效，展位一旦确认将无法取消，乙方不可单方面违约。否则需按照主办规定支付违约金；已支付费用的一概不予退还。国研会展(北京)有限公司有权追缴未交的展位费用，并拥有最终解释权。
7、展览综合责任
a.参展商、承建商以及其他任何主办方认定为参展商责任人员的，在参展活动的过程中应始终坚持礼节的约束；维护展览、主办方以及场馆的声誉；尊重其他参展商、主办方、场馆以及其他观众及参会代表，不得以任何形式制造干扰和不便。
b.参展商为参加展览会而办理的护照或签证在遇到问题时，主办方将在出具邀请函等方面予以协助，但由于自身原因无法取得护照或签证等文件而导致参展商无法到达展览现场的，该参展商已支付的以及所应支付的参展费用将不予退还。
c.会刊信息由参展企业在线上系统自行完成。我们将协助企业获得登陆用户名和密码，并提供相关指导。参展商须确保提供的企业相关信息（如公司名称、标识以及其他资料）准确无误并确认此信息可被用于有关展览的宣传及推广（如展览会刊、展览网站等）。
参展企业代表签名和公司公章           日期
8、展位装搭与布置
a.参展企业须遵守展会主办方在《参展商手册》中列明的展位装搭指示、条例及条款，不得以任何形式改变原来的搭建，包括拆板、加板、改动展位楣板以及增加除展品宣传外的任何装饰。
b.展具增租须向主办方指定的承建商申请。如参展企业通过非主办方指定的承建商申请展具，出现问题企业须自行承担和解决。
c.一旦申请额外展具，须按照相关规定支付费用。展具只能在费用到齐后安排到位。
d.如参展企业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布展工作，加时加班需付给展馆加时加班场地租用费。
9、展会撤展
a.参展企业须遵照主办方规定时间安排撤展，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前撤展。如不顾规定提前撤展，主办方保留处罚权力。
b.如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撤展或撤展时对展馆有所损坏，参展商须补偿由于迟延或给展厅造成的毁损而使主办方发生或遭受的任何损失。
10、展馆设备损坏
如参展企业损坏如下设备须赔偿：展场地面、墙、天花、柱子、展板等展位内由主办方提供的设备，不允许在展板上刷油漆、贴粘胶、打钉。
11、知识产权保护
如参展企业展出的展品有侵权行为，所引起的责任由参展企业承担。由于知识产权问题引起展商退展位，所交展位费不予退返。
12、展品和财物的安全
布展和展会期间，参展企业须看管好展位上的展品和个人财物，防止丢失。非展会时间，参展企业须谨慎留置贵重物品于所在展位。
13、不可抗力
由于地震、台风、水灾、战争、罢工、示威游行等其他不可抗力的因素，使展会推迟或取消，参展公司所交展位费将按国际惯例办理。
14、补充条款 

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主办方认为有必要，主办方有权对本合同的规定进行补充，以保证展会管理顺利进行。任何书面规定和指南，一旦送达参展商，即视为本合同条款的一部分，对参展商有法律约束力。
声明：
参展商须加强自律，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有关国际知识产权公约及外籍参展商的本国法律法规参加本展览活动。如参展商自身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其展品、宣传资料、产品代理等，触犯了有关法律法规，该参展商应自行承担一切后果。









